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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多规合一”的视角,从概念内涵、规划体系、区别联系等方面,对比分析了海洋功能

区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差异性和关联性。重点分析两者在功能定位、时间定位、层级体系、分

类体系、评价制度等方面的差异,研究海洋功能区划需完善之处,并提出完善海洋功能区划期限及

目标的设置、明确不同层级的细化标准和要求、增加海洋保护、生态环境整治修复类等功能区类

型、加强海洋功能区划实施情况评估制度的建设等对策和建议,为实现海洋功能区划在“多规合

一”进程中与土地利用规划等其他规划统筹衔接提供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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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integrationofmultipleplanningsystems,thispapercomparedand

analyzedthedifferencesandrelevancebetweenmarinefunctionalzoningandoveralllanduseplan-

ningfromtheperspectivesofconceptconnotation,planningsystem,andtheirrelationship.The

marinefunctionalzoningwasfurtheranalyzedthroughcomparingitsfunctionalorientation,time-

table,gradationsystem,classificationsystem,andevaluationsystem withthatoflanduse

planning.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toimprovethemarinefunctional

zoning,whichweretoimprovethetimetableandthegoalsofmarinefunctionalzoning,clarifythe

standardsandrequirementsatdifferentlevels,increasethetypesoffunctionalareas(suchasma-

rineprotection,ecologicalrehabilitationandrestoration,etc.),strengthentheevalu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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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eimplementationofmarinefunctionalzoning,soastoprovidearesearchfoundationforco-

ordinatingmarinefunctionalzoningwithlanduseplanningaswellasotherplanningduringthe

processofintegratingmultipleplanningsystems.

Keywords:Marinefunctionalzoning,Landuseplanning,Relationship,Multipleplanningintegration,Na-

tionalspatialplanning

0 引言

空间规划是各级政府进行空间治理、用途管制

的核心手段,调控资源配置、引导发展的空间政策

工具,是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落实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举措[1]。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9
月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空间规

划体系提出了“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
新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1
月印发《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提出了统筹各类

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的战略部署,并明确

了“建立健全统一衔接的空间规划体系”“统一规划

基础”等要求。目前关于“多规合一”的改革和试点

工作,正在全国逐步展开。海洋功能区划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作为海洋和陆域重要的空间规划,两
者的有效统一和衔接,对于实现陆海统筹、推进“多
规合一”具有重要意义。对比分析两者的规划体

系,探索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与互补性,成为实现从

海陆统筹的角度统一规划国土空间的关键。而目

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研究旨在

厘清海洋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区别与

联系,提出完善海洋功能区划的对策和建议,为统

筹衔接海洋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基础研

究,以便进一步完善“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体系。

1 海洋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内涵

海洋功能区划基于诸如海域地理位置,自然环

境和自然资源以及社会需求等因素,按照海洋功能

标准,进行不同类型海洋功能区的选划,用以指导、

约束海洋开发利用实践活动,旨在加强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建设,促进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利用[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在各级行政区域内,一段

时期内(通常为15年),对土地利用的总安排[1],是
根据土地资源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从时间和

空间上对部门之间(用途之间)土地资源数量、质

量、区位分布状态的总体安排和布局,是国家实行

土地用途管制的基础[1]。

2 两者在我国规划体系中的关系

徐东[4]、李剑等[5]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规划体

系根据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总体规划、区域规划和

专项规划3类,其中国土空间规划、环境保护规划、

产业发展规划等均属于专项规划。笔者结合其他

相关文献[6-8],研究认为国土空间规划按照陆地、海
洋和城镇等规划对象的不同,可划分为土地利用规

划、海洋功能区划、城市规划以及涉及海岛的海岛

保护规划等,其中土地利用规划按照等级层次可以

划分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详细规划和土

地利用专项规划[9]。环境保护规划按照陆地、海洋

和海岛等规划对象的不同,可划分为涉及陆地的环

境保护规划(环境功能区划、水功能区划和城市环

境保护规划)和涉及海洋的环境保护规划等。可

见,海洋功能区划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类型(图

1)。另外,海洋功能区划又具备总体规划的宏观

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的特点[9],这也决定了海洋功能

区划在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特殊地位。

3 海洋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区别

3.1 区划与规划定位不同

编制海洋功能区划,是要掌握不同海域的主导

功能和功能顺序[11],目的是科学合理地开发和保护

海洋资源,为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提供宏观指导,

使得海洋开发符合海洋功能需求。其区划基础也

在于以海域自然属性为主,海域社会属性为辅,拟

解决的是明确某海域最适宜的开发或保护行为的

问题,与时间关系不密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在一定的规划期内,根
据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与产业结构布局,合理调

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以满足有限的土地资源与

不断增长的用地需求之间矛盾,实现土地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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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配置。其作用旨在引导和优化人们的土地

利用行为,在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符合国家政策及法律

要求[12]。

图1 各规划区划在我国规划体系中的关系

海洋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均具备引

导国土空间开发、保障地方发展经济的需求,保护

生态空间的作用。但由于区划与规划特征的区别,

前者侧重于现实空间状况的类型界定,而后者侧重

于空间发展前景的预测与政策建设。

3.2 时间定位不同

海洋功能区划目的是如何最佳地划分各种功

能区,关注空间要素,而不强调从现状到实现目标

状态的时间过程[13]。因此,依据科学方法制定的海

洋功能区划具有相对稳定性,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

改变。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要为依据,以土地本身适宜性为基础,针对土地

资源的开发、利用、整理、复垦、保护等,做出时间进

程的总体安排[14]。“规划”具有时间坐标,体现一种

时间上的安排,规划指标中的预期指标在未来的不

同时间节点,将实现不同的预期值。其往往根据土

地利用现状及未来需求,分别设置近期和远期目标。

相比而言,海洋功能区划仅设置了区划期限及

需实现的最终目标,而未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分阶

段设置近期和远期目标。这使得海洋功能区划在

评估实施效果、判断区划目标实现程度、适时修编

海洋功能区划方面略显灵活性不足。

3.3 层级体系不同

海洋功能区划的层级体系,按照行政区划可分

为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四级。全国海

洋功能区划侧重于宏观指导,主要提出指导思想和

主要目标,明确海洋功能区划分区分类体系及其管

理要求,明确保障区划实施的政策措施。省级区划

较为宏观,但又强调可操作性。该层次区划需要从

目标要求、功能定位等方面分解落实全国海洋功能

区划,同时还要发挥指导市、县级区划编制和实施

的作用。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将划定一级类和二级

类海洋功能区,并进一步确定其主要功能。市级、

县级区划为微观操作型区划,主要根据省级海洋功

能区划,详细划分海洋功能区[15]。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行政区划分为国家、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乡5级。国家和省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属于宏观管理型规划,其功能主要是

落实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明确土地利用方向,并制

定土地利用配套政策措施、保障规划的实施。市

级、县级2级则属于微观型规划,其功能主要是积极

落实上级土地利用控制指标体系,具体实施土地利

用布局分区,同时针对分区进一步确定土地管控措

施。乡(镇)级是实施型规划,其功能主要侧重于土

地用途分区管制和用途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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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编制国家、省、市县三

级统一的空间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的层级设置符

合要求,但目前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海洋功能

区划的宏观区划和微观区划的区别不明显。尤其

是两者均属于具有分区功能的可操作型区划,编制

内容体系有一定程度的雷同。市县级海洋功能区

划未发挥其更加具体、便于操作的作用。

3.4 分类体系不同

现行海洋功能区划基于《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

则》(GB/T17018—2006)的规定,在原来海洋功能

区划分类体系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调整,提出了8个

一级类,22个二级类的分类体系(表1)。

表1 海洋基本功能区分类[16]

一级类 二级类

农渔业区

农业围垦区

养殖区

增殖区

捕捞区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渔业基础设施区

港口航运区

港口区

航道区

锚地区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工业用海区

城镇用海区

矿产与能源区

油气区

固体矿产区

盐田区

可再生能源区

旅游休闲娱乐区
风景旅游区

文体休闲娱乐区

海洋保护区
海洋自然保护区

海洋特别保护区

特殊利用区
军事区

其他特殊利用区

保留区 保留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主要涉及两类土地分类

体系,分别是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和土地规划用

途分类体系。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主要是为了客观

描述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而土体规划用途分类主要

是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依据规划管理需要,将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利用规划基数转换而成的土地规划

用途类别[17]。2017年11月,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并发布实施国家标准《土地利

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为第三次全国

土地调查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分提供了标准。目前,

与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相对应的土地用途

分类体系尚未出台。因此,基于从规划用途分类的

角度比较海洋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目

的,此处列出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采用的土地

规划用途分类体系[18]。该分类体系共分3级,包括

3个一级类,10个二级类,25个三级类(表2)。表2
中仅显示一级和二级分类,以便与海洋功能区划对

比分析。

表2 土地规划用途分类

一级类 二级类

农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交通水利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
水域

自然保留地

可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土地按照用途划分

为“三大类”,是基于“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为
目的进行的用途分类。现有分类方法对生态系统

和生态功能的体现不够充分,分类类型中“生态用

地类型”设置不足[19]。而海洋功能区划是从海域资

源的开发和保护的角度进行的海洋基本功能区分

类,其中的“海洋保护区”“保留区”等类型的设置是

为了有效地保护重要的海洋资源,实现可持续的开

发利用[20]。

3.5 评价制度不同

为了完善海洋功能区划的方法体系和配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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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强对区划实施的跟踪管理,2007年8月出台

的《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定》,提出海洋功能区划评

估的概念,并指出实施评估的时限及实施主体。

2010年,国家海洋局印发《关于开展省级海洋功能

区划修编工作的通知》中明确了海洋功能区划实施

情况评估的主要内容(表3)。
表3 海洋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政策对比

评估政策
海洋功能区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时间 主要内容 时间 主要内容

提出开展

评价(评估)
2007年

指出区划批准实施两年后,可针对区划实施情况

进行评估[15]
2004年

提出为了分析实施效果,落实规划目标、规划

任务及各项措施,需开展规划实施评价[25]

明确评估

实施主体
2007年

指出海洋功能区划评估实施主体可以是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或受其委托的技术单位[15]
2009年

明确了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作为评估的

主体[26]

明确评估内容 2010年

概括上一轮编制与实施基本情况,分析实施成

效,梳理存在问题,提出本次区划需重点解决

问题[24]

2011年
明确 了 评 估 的 目 的、原 则、范 围 和 期 限 等

内容[27]

相对而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较早提出开展实

施情况的评价。2004年,国土资源部发文,提出开

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评价。在2005年、

2008年国土资源部分别出台了相关文件[21-22],进

一步强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是修编的基础与

前提。2011年,国土资源部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评估和修改的工作指南,明确了评估内容和程序等。

海洋功能区划评估是区划进行修改修编的前

提和依据。相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海洋功能区

划实施情况评估制度的建设起步较晚,存在评估指

标选取难度大、许多指标难以量化等难点,目前尚

未形成相对完善的海洋功能区划评估技术标准和

评估体系[23]。

4 海洋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联系

海洋功能区划作为海洋领域唯一法定的空间

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海洋功能区划是针对海域进行

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划分,目的是合理界定海洋开发

与保护的主导功能和使用范围[28];而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是以土地利用为对象的空间规划,旨在综合调

控土地资源,并强调耕地、生态资源的保护。

沿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业务范围的主体不在

海上,其规划仅涉及一部分海洋的规划利用,根据

海洋的某些功能规划其设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与海洋功能区划在滨海区域是“相衔接”的关系。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深入推进,人民群众

对清洁的海洋环境、优美的滨海空间、宜人的亲水

岸线的需求不断提高,保护海洋自然生态空间,保

障和提高海洋的生态服务功能,成为新时代发展的

必然要求。因此把握海陆相互依托的关系,正确协

调处理海洋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间的

联系,促进海陆国土空间统筹发展,将成为优化国

土空间开发格局的重点战略。

5 对海洋功能区划的建议

海洋功能区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必须纳入“多规合一”要求下所构建的统

一空间规划体系,统一其规划目标、管制要求、核心

内容和空间基准体系。海洋功能区划需从区划的

期限、目标、层级、分类、评估等方面进行调整和完

善,才能适应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

5.1 完善海洋功能区划期限及目标的设置

海洋功能区划需完善“侧重于现实空间状况类

型的界定”“缺乏区划实现的时间坐标”等不足之

处,在国家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中,将区划期限与

本行政区空间规划相一致。借鉴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中设置近期和远期目标的特点,增设区划中期目

标,以便定期评估海洋功能区划实施情况及适时

修编。

5.2 明确不同层级的细化标准和要求

针对海洋功能区划的层级体系,进一步明确不



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9年 

同层级海洋功能区划宏观指导或管理应用的特点,

细化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的标准和要求,体现层级区

别。尤其避免省级和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之间的

重复和冲突。

5.3 增加海洋保护、生态环境整治修复类等功能

区类型

中共中央《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

干意见》中,明确了“生态空间”的范畴。海洋作为

“生态空间”的一种形式,其主体功能是提供生态服

务和生态产品。因此新时期的海洋功能区划应在

分类体系中增加海洋保护、生态环境整治修复类等

功能区类型,为新增海洋保护区的选划、海洋保护

区网络的形成与完善增加依据[29]。

5.4 加强海洋功能区划实施情况评估制度的建设

建议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建立海洋功

能区划评估制度,健全法律规章和标准规范。借鉴

土地功能和城市功能区划实施情况评价的经验,针

对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和实施的特点,形成完善的海

洋功能区划实施评价技术体系、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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